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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幢或单元均可提出增设申请
《意见》提出，凡未列入近期房屋征收改造范围的城市

既有住宅，在不改变原有建筑主体结构、不破坏原建筑基

础且符合城乡规划、房屋安全、消防安全要求的前提下，可

以增设电梯。

申请人为增设电梯的建设单位 (人)即实施主体，承

担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可以以住宅小区、幢或单元为

单位提出书面申请。以小区为单位申请的，申请人为

该小区业主委员会，未成立业主委员会的，可为社区居

(村)委员会；以幢或单元为单位申请的，申请人为该幢

或单元的全体业主。

增设电梯所在楼栋或单元全体业主要进行沟通协

商，就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事项、建设内容及费用预算、

电梯使用管理、电梯维护保养方案及费用预算、费用筹

集和分摊比例等依法达成一致意见，签署同意增设电

梯的书面协议。

经检测鉴定，不存在结构安全隐患的既有住宅，方可

申请增设电梯。完成鉴定和设计之后，要在拟增设电梯所

在物业区域的显著位置，就增设电梯的设计方案进行公

示。实施主体对相关方面提出的异议，应与异议人协商达

成一致意见。

政府可补助，住房公积金也可以用
我省增设电梯及电梯维护管理所需资金由相关业主

自筹，工程竣工验收交付使用后，房屋所有权人可申请提

取本人及配偶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用于支付应

由本户承担的增设电梯建设费用。各地政府可对增设电

梯的给予适当补助，各地老旧小区增设电梯情况纳入省对

市老旧小区改造补助分配因素。同时，在老旧小区整治改

造时，对具备增设电梯条件但暂不实施的，要在管线、设备

迁移等方面提前预留。

社区须当“老好人”调处装电梯的矛盾
针对增设电梯中出现的“协调难”问题，《意见》明确，

要充分发挥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居（村）委

会协调服务职能，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要做好动

员宣传、政策解释、统筹协调等工作。社区居（村）

委会要积极做好增设电梯实施过程中的矛盾调处

等工作。此外，还要求落实申请增设单位（人）主体

责任，保证电梯选型和配置符合标准规范要求；落

实电梯生产企业责任，督促其对电梯制造、安装质

量负责，做好在用电梯跟踪监测和技术服务；落实

电梯所有权人或其委托管理单位责任，加强电梯安

全管理，保障电梯使用安全；落实电梯维保单位责

任，督促其对电梯的安全性能负责，做好日常维护

保养和应急救援工作。

国家统计局公布
4月份70个大中城市房价

合肥新房、二手房
环比上涨0.4%和0.6%

星报讯（记者 沈娟娟）5 月 16 日，国家统计局

公布4月份70个大中城市房价，合肥新房和二手房

分别环比上涨 0.4%和 0.6%，除了 144 平米以上大

户型的二手房价格略有下降外，其他房价均呈现上

涨态势。

数据显示，4 月份，合肥新房价格环比上涨

0.4%，同比上涨7.4%；二手房环比上涨0.6%，同比上

涨 4.2%。我省列入统计的还有蚌埠和安庆两座城

市，蚌埠新房和二手房环比分别上涨 0.6%和 0.5%，

安庆新房环比上涨0.1%，二手房环比下降0.8%。

分户型看，合肥 90 平米及以下、90~144 平米、

144 平米及以上户型的新房价格均上涨，分别上涨

0.3%、0.4%、0.6%；在二手房方面，90 平米及以下、

90~144 平米环比分别上涨 1.1%、0.5%，大户型环比

下降 0.4%。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刘建伟分析，一

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涨幅

均略有扩大；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涨幅

扩大，二手住宅涨幅回落；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

售价格涨幅回落，二手住宅涨幅微扩。

据介绍，4月份，各地进一步落实好因城施策、一

城一策、城市政府主体责任的长效调控机制，房地产

市场基本延续平稳态势。4 个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

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6%，涨幅比上月扩大 0.4 个

百分点。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

0.5%、0.3%、1.1%和 0.4%。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

上涨0.4%，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北

京、上海和深圳分别上涨0.6%、0.5%和1.1%，广州下

降0.4%。

另外，31 个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

比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二手住

宅销售价格上涨 0.6%，涨幅回落 0.6 个百分点。35

个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5%，

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上

涨0.6%，涨幅扩大0.1个百分点。

政府可补助，住房公积金也可以用

我省城市“老房子”增设电梯有新规
近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

厅、省市场监管局联合出台了《关于城市既有住宅增设电

梯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凡未列入近期房屋征收改造范

围的城市既有住宅，在不改变原有建筑主体结构、不破坏

原建筑基础且符合城乡规划、房屋安全、消防安全要求的

前提下，可以增设电梯。 □ 记者 祝亮


